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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号庄家金融大厦 232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31,083,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16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翟建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23,200 99.9868 359,900 0.01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3,200 99.9864 369,900 0.013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3,200 99.9864 369,900 0.013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2,800 99.9864 369,900 0.0135 4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2,800 99.9864 369,900 0.0135 4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1,800 99.9864 370,900 0.0135 4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0,713,200 99.9864 369,900 0.013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翟建强 2,668,515,724 97.7090 是

8.02 张 明 2,668,405,708 97.7050 是

8.03 庄立明 2,668,405,708 97.7050 是

8.04 孙 鹏 2,668,405,709 97.7050 是

8.05 张 元 2,668,405,708 97.7050 是

8.06 唐建君 2,668,405,707 97.7050 是

2、 关于选举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李世银 2,668,414,022 97.7053 是
9.02 龙传喜 2,668,406,509 97.7050 是
9.03 张宏斌 2,668,405,708 97.7050 是
9.04 李长皓 2,668,405,707 97.7050 是

3、 关于选举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苏 动 2,668,414,410 97.7053 是

10.02 李建海 2,668,405,708 97.7050 是

10.03 周立占 2,668,405,709 97.705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议《财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与考核管理制
度》的议案

896,300,200 99.9585 370,900 0.0413 400 0.0002

8.00
关于选举财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8.01 翟建强 834,104,124 93.0222
8.02 张 明 833,994,108 93.0099
8.03 庄立明 833,994,108 93.0099
8.04 孙 鹏 833,994,109 93.0099
8.05 张 元 833,994,108 93.0099
8.06 唐建君 833,994,107 93.0099

9.00
关于选举财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9.01 李世银 834,002,422 93.0109
9.02 龙传喜 833,994,909 93.0100
9.03 张宏斌 833,994,108 93.0099
9.04 李长皓 833,994,107 93.009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关于修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会议分别选举翟建强先生、张明先生、庄立明先生、孙鹏先生、张元先生、唐建君女士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李世银先生、龙传喜先生、张宏斌先生、李长皓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生产的职工代表董事韩旭先生一并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会议结束之日起三年。

3、 本次会议分别选举苏动先生、李建海先生、周立占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生产的职工代表监事付继松先生、徐立果先生一并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会议结束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孟玉梅女士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监事。 孟玉梅女士担任公司监事
期间恪守诚信，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孟玉梅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陈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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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 16:30

在公司 232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名，其中现场出席的监事 4名，以视频会议
方式出席的监事 1名。

经全体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付继松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付继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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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 16:00

在公司 232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名，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 6名，以视频会
议方式出席的董事 5名。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 本次会议由翟建强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翟建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二）《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张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三）《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

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翟建强； 委员：张明、张宏斌
2、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翟建强； 委员：张明、李长皓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龙传喜； 委员：张明、李长皓
4、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世银； 委员：龙传喜、张宏斌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聘任张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日止。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预审通过该事项，独立董事就《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聘任郭爱文先生为副总经理，刘洪斌先生为副总经理，张元先生为副总经理，李华素女士为

合规负责人，唐建君女士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赵景亮先生为副总经理，刘丽女士为首席风险官，
张磊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谢井民先生为首席信息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预审通过该事项，独立董事就《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聘任赵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日止。（简历附后）
（七）《关于审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
三、上网公告附件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郭爱文先生等人员简历
附件：
简 历
郭爱文先生，1967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9 年 8 月至 1993 年 6 月任石家庄市食品公司职员；1993 年 6 月至 1995 年 12 月任石家庄市

食品集团公司批发经营公司财务科长；1995 年 12 月至 2002 年 4 月历任河北财达证券公司华西营业
部主管会计、河北财达证券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2年 4月至 2010年 2月历任河北财达证
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合规负责人；2010年 2月至 2016年 7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合规负责人、副总经理；2016年 7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爱文先生目前还担
任财达期货董事长。

刘洪斌先生，1962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5年 7 月至 1989年 12月历任甘肃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办公室秘书、 团委副书记；1989 年 12

月至 1996 年 12 月历任甘肃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科员、 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1996 年 12 月至
2002年 12月历任甘肃省证券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兰州特派员办事
处（现甘肃证监局）主任科员、副处长、调研员；2002 年 12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中国证监会石家庄特派
员办事处/河北证监局调研员；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河北省证券期货业协会专职高级顾问；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元先生，1964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政工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0年 10月至 1992年 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993 年 1 月至 1999 年 8 月历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学院教练营摩步二连司务长、院务部军需处助理员；1999年 8 月至 1999年 10月任河北省
财政厅国债服务中心秘书；1999 年 11 月至 2002 年 4 月任河北财达证券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行政管理
员、秘书；2002年 4月至 2010年 2月历任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行政管理员、
秘书、石家庄青园街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10年 2月至 2016年 7 月历任财
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2016年 7 月至 2017 年 6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6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华素女士，1967 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8 年 7 月至 1989年 11月任无极县郭庄镇土地管理所所长；1989 年 11 月至 1991 年 4 月任无

极县司法局律师；1991年 4月至 1993年 7 月任石家庄有色金属加工厂职员；1993 年 7 月至 2007 年 3
月历任河北证券债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企业总法律顾问（总裁助理）；
2007 年 3月至 2010年 2 月历任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稽核监察部职员、 法律事务部总经
理；2010年 2月至 2016年 7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法务总监、 首席风险
官、合规负责人；2016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法务
总监、 法律事务部总经理；2018 年 6月至 2021年 5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 法务总
监、法律事务部总经理；2021年 5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法务总监。

唐建君女士，1973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

1995年 9月至 2000年 10月历任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内审部审计员、资产财务部会计、党群工
作部党务干事；2000 年 10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会计；2006 年 2 月至
2008 年 8 月历任唐钢集团资产财务部会计、高级主办；2008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历任河钢集团资产
财务部资金管理处副处长、处长、资产财务部主任会计师、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7 年 8 月入职财达证券并于 2017 年 12
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1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 唐建君女士目前还担任财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刘丽女士，1974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5年 7 月至 1996年 7 月任石家庄市化工厂职员；1996 年 7 月至 2002 年 4 月历任河北财达证

券公司华西营业部职员、资产管理部职员、网络部职员；2002年 4月至 2010年 2月历任河北财达证券
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文秘、 副主任；2010年 2月至 2016年 7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经纪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6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纪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总经理助理；2018 年 9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风险官、总经理助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刘丽女士目前还担任财达期货董事、河北省证券期货业协
会副会长、常务理事。

赵景亮先生，1978 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特许金融分析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5年 8 月至 2015年 9月历任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资金业务部交易员、金融市场部投资管理部

投资经理、总经理助理；2015年 9月至 2019年 11月历任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理财一部副
总监、总监；2019年 11月入职财达证券，2020年 2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磊先生，1973年 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6年 9月至 2007 年 2月，历任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职员、机构管理部总经理助理；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职员、经纪业务
部副总经理、廊坊新华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16年 7 月至 2021年 8 月任财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21年 8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 张磊先生目前还担任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协会理事。

谢井民先生，1972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5年 7 月至 1999年 7 月任河北汽车贸易总公司职员；1999 年 8 月至 2002 年 3 月历任河北财

达证券公司职员、信息技术中心主管、副总经理；2002年 4月至 2010年 2月历任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主管、 副总经理；2010年 2月至 2016年 7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
息技术中心主管、副总经理、首席工程师、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2021 年 8 月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信息技术中心总经
理。

赵霞女士，1973 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中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4 年 12 月至 1996 年 9 月， 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第三办事处职员；199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2

月，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育才街营业部职员、总经理办公室文秘、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文秘；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历任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河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职员、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助理；2016年 7 月至 2021年 8 月，历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
会办公室副主任；2021年 8 年至今任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简称：上海沿浦股票代码：605128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勇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 128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
签署日期：2021 年 12 月 2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沿
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沿浦”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沿浦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
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海沿浦、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钱勇先生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钱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拥有的上海沿浦股份共
100 股，占上海沿浦总股本的 0.000125%，减持后持股比例达到
4.999875%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钱勇，男，中国国籍，长居中国上海，无其他国际或者地区的居住权。 现任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财务需求及安排做出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根据 2021 年 9 月 23 日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0），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自身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600,000 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0%，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80,000,000 股）的 2%，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
确定（减持期间如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持股数量变化， 则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股票

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或减持其在上海沿浦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 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所持有的

上海沿浦股份，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比例（%）

钱勇 集中竞价 2021年 12 月 22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100 42.35 0.000125%

合计 - - - 100 42.35 0.0001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历次权益变动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股份增减变动
数量
（股）

本次权益变
动前持股比
例

本次权益变动
后持股比例 变动比例 持股比例变动情况概况

钱勇 主动减持 100 5.00% 4.999875% -0.000125% 2021 年 12 月 22 日减持
100股

持股变动合计 -0.0001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钱勇 4,000,000 5.00% 3,999,900 4.99987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
其他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勇

2021 年 12 月 22 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 128号

股票简称 上海沿浦 股票代码 6051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钱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化

增 加 □ 减 少 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R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R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 与 □ 其 他 □ （请 注 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000,000股
持股比例：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999,900股
持股比例：4.999875%
变动数量：100 股
变动比例：0.000125%
变动数量与变动比例详见“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R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R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日期：2021 年 12�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1-060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 5%以上股东钱勇先生实施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不触及要约

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钱勇先生持有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从 5%下

降至 4.999875%，持股比例低于 5%。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钱勇先生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 12月 22日，公司收到钱勇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2021年 12 月 22 日，钱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125%。截至本公告日，钱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99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875%。具体减
持情况如下：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100 0.000125% 2021年 12月 22日 集中竞价 42.35 4,235.00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钱勇 4,000,000 5% 3,999,900 4.999875%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述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909 证券简称：合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5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股份”或“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曹馨予女士主持，董事
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曹馨予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

届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曹馨予：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于 2001年加入建发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等
职务。 现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曹馨予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监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证券代码：603909 证券简称：合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4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股份”或“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庄跃凯先生主持，全体
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庄跃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黄和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庄跃凯先生、黄和宾先生、唐炎钊先生（独立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庄跃凯先生担任

主任委员（召集人）。
选举林朝南先生（会计专业独立董事）、郭小东先生（独立董事）、黄和宾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林朝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选举郭小东先生（独立董事）、林朝南先生（独立董事）、林伟国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

董事郭小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选举林朝南先生（独立董事）、郭小东先生（独立董事）、林伟国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独立董事林朝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黄和宾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任高玮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经总裁提

名，聘任康明旭先生、刘志勋先生、方建新先生、徐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郭梅芬女士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

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余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一年。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何璇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人员简历
庄跃凯：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6年加入厦门建发

集团有限公司，并自 1998 年起在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建发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HK.1908）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建发物业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HK.2156）非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等职务。

庄跃凯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黄和宾：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6 年参加工作，曾
任厦门公路建设管理处项目负责人、厦门市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现更名为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工程部经理、厦门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2000 年进入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合诚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合智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合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怡鹭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科胜加固材料有
限公司、福建怡鹭路面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黄和宾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5,655,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1%，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的条件。

林伟国：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 2007 年
加入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等职务。 现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建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HK.1908）执行董事兼
行政总裁、建发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HK.2156）非执行董事等职务。

林伟国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刘静：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 1999年加入建发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建发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静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彭勇：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6年加入建发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海西区域公司、华南区域公司董事长，建发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彭勇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康明旭：男，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1年进入合诚工程咨
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部经理助理、监理部副经理、厦
门合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合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厦门合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厦门合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建怡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合诚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厦
门合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科胜加固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等职务。

康明旭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61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
条件。

郭小东：男，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EMBA，中国执业律师、注册税务师。
历任福建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福建神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新泰阳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鼎成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厦门东方万里
原石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荣誉主任、高级合伙人、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等职务。 现任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荣誉主任、高级合伙人，同时兼任厦门纵横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郭小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
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唐炎钊：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于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党委组织部及车间从事组织管理、基层
管理工作，于中国科技开发院医药科技开发所从事风险投资的理论研究及评估工作。现任教于厦门大
学，期间赴纽卡斯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并于曼彻斯特大学、百森商学院作访问学者，
同时兼任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唐炎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
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林朝南：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重庆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任教于厦门大学管
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财务管理与公司治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林朝南先生
同时兼任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欣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林朝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
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条件。

刘志勋：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8 年进入合诚工程
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
师、公路事业部总经理、机电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厦门合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合诚水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刘志勋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267,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
条件。

方建新：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 2005年加入建发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事业部副总经理、长沙事业部总经理、厦门建发
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建发建设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方建新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条件。

徐辉：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在读，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大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大连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 1998 年进入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历任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所长、分院院长、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合诚设计院

有限公司董事、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辽宁分公司经理等职务。
徐辉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条件。
高玮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6-2000 年就职于厦门路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2000年进入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与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及经理、综合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高玮琳女士目前持有公司 4,244,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条件。

郭梅芬：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0年进入合诚工程
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财务部副经理、
内控审计中心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管理
中心总经理，厦门合诚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合诚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福建怡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郭梅芬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10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
条件。

何璇：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12 年进入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何璇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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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8 号 11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569,8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4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和宾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高玮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45,974 100.00 0 0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庄跃凯 100,484,965 96.0936 是

2.02 黄和宾 99,468,905 95.1219 是

2.03 刘静 100,484,965 96.0936 是

2.04 林伟国 100,484,965 96.0936 是

2.05 彭勇 100,484,965 96.0936 是

2.06 康明旭 100,468,905 96.0782 是

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郭小东 100,484,905 96.0935 是

3.02 唐炎钊 100,484,905 96.0935 是

3.03 林朝南 100,484,905 96.0935 是

4、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曹馨予 100,404,905 96.0170 是

4.02 沈明华 100,448,905 96.059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17,689,772 100.0000 0 0 0 0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01 庄跃凯 13,604,873 76.9081

2.02 黄和宾 12,588,813 71.1643

2.03 刘静 13,604,873 76.9081

2.04 林伟国 13,604,873 76.9081

2.05 彭勇 13,604,873 76.9081

2.06 康明旭 13,588,813 76.8173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

3.01 郭小东 13,604,813 76.9077

3.02 唐炎钊 13,604,813 76.9077

3.03 林朝南 13,604,813 76.9077

4.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4.01 曹馨予 13,524,813 76.4555

4.02 沈明华 13,568,813 76.704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和宾、刘德全、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高玮琳、沈
志献、陈汉斌所持合计 37,723,890股回避表决议案 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知堂、解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3 日


